實踐大學高雄校區九十八學年度大學部學生學程申請書(正表)
	學號
	姓名
	性別
	主系別與年級
	擬選修學程別

	
	
	
	學系  年級  班
	

	申請學生簽名及蓋章：

通訊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
申請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

	備註
	

	主系系主任
	輔導老師
	學程召集人
	院長

	
	
	
	


實踐大學高雄校區九十八學年度大學部學生學程申請書(副表)
	學號
	姓名
	性別
	主系別與年級
	擬選修學程別

	
	
	
	學系  年級  班
	

	備註
	


說明：1、申請人須遵循各學程之學程實施細則修習學程。

      2、學程經核准後不得更改，否則視同放棄。

      3、若經核准選修學程但自願放棄者，以後將不得再申請學程認定。

      4、請按照規定時間、地點、提出申請，逾期以棄權論。

      5、放棄修讀本學程時，請依本校學程設置辦法第十二條辦理(已載於97學年度學生手冊84頁)。

